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
项目“3·26”亡人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3月26日中午12时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发生一起一人突发倒地死亡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和文景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工程项目情况
事发工程名称为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 FZX-1202-0079-02（上盖区）、FZX-1202-0079-03（落地区）、FZX-1202-0079-04（落地区）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4#楼等9项、13#楼等48项、41#楼等14项、75#楼、综合服务设备结构转换夹层）。工程内容为建筑主体结构、建筑装修装饰、屋面、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智能建筑、建筑节能、电梯、室外工程等。签约合同价为119590.02885万元。事发时该项目正处于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二）事发工程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环汇置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1C，成立于2021年12月16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广源西街9号4层462室，法定代表人刘某轩。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2.总承包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城建集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4T，成立于1993年11月8日，注册资本109107.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某东。该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等资质。
3.电梯安装专业分包单位：杭州斯沃德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斯沃德电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Y，成立于2009年6月29日，注册资本20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经济开发区恒毅路169号，法定代表人周某良。该公司持有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具备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安装、维修、改造等资质。
4.电梯安装劳务分包单位：江苏定坤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江苏定坤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2B，成立于2017年2月1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溧阳市溧城镇兴业路3号，法定代表人陈某芳。该公司持有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具备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等资质。
5.监理单位：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帕克国际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82，成立于1993年9月10日，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层518D室，法定代表人胡某林。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三）相关协议签订情况
2023年12月，环汇置业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与北京城建集团公司签订了《总承包施工合同》。同月，环汇置业公司与北京帕克国际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2024年8月，北京城建集团公司与斯沃德电梯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FZX-1202-0079-02(上盖区)、FZX-1202-0079-04(落地区)地块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直梯工程》合同，签约合同价为14990451.94元，分包内容为电梯供货、安装及售后服务。
2025年3月，斯沃德电梯公司与江苏定坤公司签订了《电梯专业安装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总价为224179元，由江苏定坤公司提供施工人员进行电梯安装施工作业。
（四）事发项目监督管理情况
事发项目属地管理为北京市通州区文景街道办事处，行业管理为北京市通州区住建委。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件经过
2025年3月26日中午11时30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江苏定坤公司的工人李某雷吃完午饭后，发现本公司工人司某宝一直没有来吃午饭，便于11时37分、11时44分、11时49分、11时57分四次拨打其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听，李某雷便找来本公司另一名工人贾某伟，一同到29号楼屋面司某宝的作业区域查看。12时许，李某雷和贾某伟发现司某宝脸朝上躺在29号楼顶部电梯前厅靠近屋面出口处的地面上，已经失去意识。
（二）应急救援经过
李某雷立即用贾某伟的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按照120急救人员电话指导对司某宝开展现场心肺复苏急救。12时19分，北京城建集团公司安全员郑某辉接到斯沃德电梯公司项目监督孙某伟的电话汇报后，立即将情况上报给本单位安全总监梅某山，两人一同前往事发现场，并组织人员进行应急疏散、通道清理及警戒。12时20分，120救护车到达工地，在29号楼屋面展开现场急救后，由工地组织利用曲臂升降车将司某宝送至地面，之后由急救人员将其抬至救护车，送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进行抢救。当日下午，司某宝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接到该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立即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伤亡人员情况
本起事故共导致1人死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
	籍贯
	伤害类型

	司某宝
	男
	汉
	38
	120*************11
	天津市蓟县人
	死亡


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诊断，司某宝死亡原因为：猝死。
（四）善后处置情况
2025年3月28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为司某宝家属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事发项目相关单位与司某宝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目前司某宝遗体已经由其家属拉回老家，计划按照当地习俗进行安葬。
（五）事发现场基本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施工工地，事发工人倒地位置位于29号楼顶部电梯前厅靠近屋面出口处的地面上，距离电梯轿厢门口约1.5m。29号楼共4层，相对标高10.9m，顶层屋面面积约为138㎡，电梯厅内面积约6㎡。该楼安装的电梯为杭州西奥无机房客梯，型号为Xmodel3(MRL)，电梯门口尺寸约为1100mm（宽）×2500mm（高），事发时电梯轿厢处在顶层为停止安装状态，轿厢内散落有电梯轿顶检修箱、电焊机、电镐、电钻、角磨机以及锤子、螺丝刀、扳手、钢尺、安全帽、棉线手套等作业用工具，地面及周边墙壁未见有血迹。事发当日上午，司某宝被安排在事发位置独自进行电梯门门头、地坎的安装工作。事发当日上午10时30分，江苏定坤公司带班长刘某东在巡视时看到司某宝在正常作业，10时40分，工人刘某远来找司某宝取电焊机，两次均未发现司某宝有任何异常状况。
三、事故性质认定
事故发生后,结合公安、应急等部门现场勘查情况、医院诊断结论、对相关证据的调取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突发意外死亡事故，不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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